
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艺术设计（专科）（650101）

设计基础（实践考核）考试大纲

（课程代码：14170）
考核方式：现场考核
Ⅰ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设计基础》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艺术设计专业的必考课程。通过对中国当代基础艺术设计进行了学科的综合研究，对艺术学科内涵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和新的阐释。

通过实践环节考核，主要检测学生对本课程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水平是否达到相应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开展设计能力的培养。

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课程内容

CHAPTER 01 设计基础概述

设计溯源

设计基础的产生与发展

设计基础的价值与目的

设计基础的学习方法与工具

CHAPTER 02 思维审美基础

2.1 设计的思维过程

2.2 设计的审美因素——形态、色彩、材质

设计的审美原则——形式美法则

CHAPTER 03 观察创作基础

3.1观察——睁开设计之眼

积累——收集素材

记录——灵感的源泉

3.4 创意与创作

CHAPTER 04 构成表达基础

4.2平面构成的表达

色彩构成的表达

立体构成的表达

CHAPTER 05 应用文化基础

计算机辅助设计基础

字体与版式基础
考核知识点
(1) 设计基础概述
掌握：设计的生产与发展，设计的目的价值，基础的学习方法
(2) 思维审美基础
掌握：设计思维内涵，形态，色彩，材质。审美原则。

(三) 观察创作基础

掌握：观察，积累，记录，创意与创作

（四）构成表达基础

掌握：平面构成的表达，色彩构成的表达，立体构成的表达

(五) 应用文化基础
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基础，字体与版式基础，文化与图形

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关于教材

本课程考试所使用的教材是：《设计基础》，王颀洲，李娜，李小东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

学习方法指导

（一）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二）了解考试形式，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一)命题以本大纲为依据  

考核考生的设计的理论知识的表现技法能力，试题应符合本大纲涉及的考核要求。

(二）本课程采用集中在工程实训电脑室展开设计相应考核。具体包括视频的编辑调色渲染和相应的文字说明报告。

 1.设计要求：构思独特，富有创意，集专业设计理论综合应用。

 2.文字说明要求：结合设计内容，阐述设计理念，要表达的效果，要求表述清楚，语句通顺(500字左右)。

(三)课程实践考核，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四)评分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学习20%，考生作品设计占60%，设计报告20%。

【附录】
题型举例

试题：***设计艺术作品

要求：
1.具有较完整的设计过程。 

2.材料、工具、手法、形式不限。

3.至少包括3张不同风格的设计图。

4.设计主题鲜明，综合反映课程理论知识的应用。

5.版面布局合理，图文清晰，能充分表现自己的设计。 

6.提交内容包括整个设计过程文档和作品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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